全国最低中标价举报投诉说明
一、根据《关于我市公立医疗机构医药产品阳光采购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本轮将前期生产经营企业填报的全国最低中标价面向所有企业进行公示，接受举报投诉。

二、所有企业均可依据“关于开始第二批药品阳光采购信息申报有关事宜的通知”中《全国最低中标价取值原则》对所公示的产品价格信息进行核实计算。

三、如发现所公示产品价格信息存在漏报（错报）省级最低中标价、计算价格有误等问题，企业可进行举报投诉。
四、所有举报投诉应实事求是、有理有据。无事实依据举报者将按有关要求予以公告等处理。

五、举报投诉企业应完整填写被举报产品的全国最低中标价取值计算相关信息，填写各省官网公布的带有完整药品信息及中标价格的查询网址（如需用户名、密码登录查询的，请提供用户名和密码，举报投诉期结束后企业自行修改密码），上传官网截屏、省级药品采购部门文件等证明材料。
